
 

 

博山区博山镇中心学校（校本部） 

信息公开咨询指南 

 

为保障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本校信息，提高

学校工作的透明度，促进依法治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及教育主管部门有关规定，结合我校实

际，特制定本指南。 

一、主动公开信息范围 

本校主动公开下列信息： 

1.学校基本情况，包括办学性质、主管部门、办学地点、

联系方式、办学规模、办学条件、办学特色、师资水平、荣

誉奖励、历史沿革等； 

2.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姓名、职务、简介、分工； 

3.学校内设管理机构的名称、职能、联系电话； 

4.学校发展规划、年度工作计划、年度工作总结； 

5.学校招生政策、录取结果、学生资助信息； 

6.学校收费项目、收费标准、收费依据； 

7.学校评优评先、职称评聘、绩效考核等涉及教职工切

身利益的信息； 

8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公开的其他信息。 

上述信息将通过学校公示栏、微信公众号、会议、文件

等途径予以公开。 



 

 

二、信息公开咨询方式 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向本校申请获取主动公开

以外的信息。本校提供以下咨询渠道： 

（一）电话咨询 

接受信息公开咨询的电话号码：0533-4577836 

接受咨询的时间： 

工作日：上午 8:00—11:30 

工作日：下午 14:00—17:00 

（法定节假日及寒暑假除外） 

（二）书面咨询 

接受书面咨询的通信地址：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博山镇

南西村（原南博山西村附近）博山区博山镇中心学校 

邮政编码：255206 

三、咨询答复时限 

本校收到信息公开咨询后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当场予以

答复；不能当场答复的，自收到咨询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予

以答复。如需延长答复期限，将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答复的期

限最长不超过 15个工作日。 

四、监督与投诉 

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本校未依法履行信息公开

义务的，可以向本校的上级主管部门投诉，也可以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 



 

 

五、本指南的更新 

本指南将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更新，最新版本以学校公示

栏或微信公众号发布为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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